
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进一步响应公司“四高”

人才策略——“高素质、高效率、高绩效、高回报”，持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建立和完善劳动者与所有者的利益共享机制，确保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

现，公司拟实施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或“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 

为保证股权激励计划的顺利实施，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并结合

公司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考核目的 

（一）响应公司“四高”人才策略——“高素质、高效率、高绩效、高回报”，

持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吸引、激励、留用对公司未来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优秀管

理人员和核心骨干； 

（二）激发使命感及责任感，倡导以价值为导向的绩效文化，建立和完善劳

动者与所有者的利益共享机制，实现公司、股东、员工利益的一致，确保公司发

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 

二、考核原则 

（一）公司不得为激励对象依本计划获取有关权益提供贷款或其他任何形式

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实施本激励计划的过程中应当诚实

守信、勤勉尽责，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应当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和本计划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任何人不得利用本计划进行内幕交易、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和进行证券

欺诈活动。 



三、考核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参与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所有激励对象，包括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四、考核机构 

（一）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领导和审核对激励对象的考核工作。 

（二）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具体实施考核工作。人力资源部对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负责及报告工作。 

（三）公司人力资源部、财务部等相关部门负责相关考核数据的收集和提供, 

并对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负责。 

（四）公司董事会负责考核结果的审核。 

五、考核标准 

（一）经营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考核年度为 2025 年-2027 年三个会计年度，针对公司层面、医疗

业务板块、消费品业务板块三大业务板块分别设置考核指标，业绩表现分别对应

考核期内定期报告中披露的公司合并报表、医疗板块、消费品板块的业绩数据，

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 

1、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适用的激励对象为：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在公司共享职能板块及部分生产制造板块（共享）任职的优秀管理人员和

核心骨干，如下表所示： 

 归属期 触发值（Am） 目标值（An） 

首次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及预留授

予的限制性股票

（若预留部分 

在 2024年授

予） 

第一个归

属期 

以 2024年业绩为基

数，2025年营业收入增

长率为 13% 

以 2024年业绩为基数，

2025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18% 

第二个归

属期 

以 2025年业绩为基

数，2026年营业收入增

长率为 13% 

以 2025年业绩为基数，

2026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18% 

第三个归

属期 

以 2026年业绩为基

数，2027年营业收入增

长率为 13% 

以 2026年业绩为基数，

2027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18% 



预留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若预留

部分在 2025年

授予） 

第一个归

属期 

以 2025年业绩为基

数，2026年营业收入增

长率为 13% 

以 2025年业绩为基数，

2026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18% 

第二个归

属期 

以 2026年业绩为基

数，2027年营业收入增

长率为 13% 

以 2026年业绩为基数，

2027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18% 

各归属期对应公司层面可归属比例 X1 

A≥An X1=100% 

Am≤A＜An X1=80% 

A＜Am X1=0 

注：①上述“营业收入”以公司定期报告中披露的公司合并报表营业收入数据为准； 

    ② 上述“营业收入”及业绩目标不包括 2024 年 8 月以后及未来三年新并入公司数据； 

③ 上述业绩考核目标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业绩预测和实质承诺。  

2、医疗业务板块业绩考核目标 

医疗业务板块业绩考核目标适用的激励对象为：在医疗业务板块及部分生

产制造板块（医疗）任职的优秀管理人员和核心骨干，如下表所示： 

 归属期 触发值（Bm） 目标值（Bn） 

首次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及预留授

予的限制性股票

（若预留部分 

在 2024年授

予） 

第一个归

属期 

以 2024年业绩为基

数，2025年营业收入增

长率为 13% 

以 2024年业绩为基数，

2025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18% 

第二个归

属期 

以 2025年业绩为基

数，2026年营业收入增

长率为 13% 

以 2025年业绩为基数，

2026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18% 

第三个归

属期 

以 2026年业绩为基

数，2027年营业收入增

长率为 13% 

以 2026年业绩为基数，

2027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18% 

预留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若预留

部分在 2025年

授予） 

第一个归

属期 

以 2025年业绩为基

数，2026年营业收入增

长率为 13% 

以 2025年业绩为基数，

2026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18% 

第二个归

属期 

以 2026年业绩为基

数，2027年营业收入增

长率为 13% 

以 2026年业绩为基数，

2027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18% 

各归属期对应医疗板块可归属比例 X2 

B≥Bn X2=100% 

Bm≤B＜Bn X2=80% 

B＜Bm X2=0 

注：①上述“营业收入”以公司定期报告中披露的医疗板块营业收入数据为准； 

②上述“营业收入”及业绩目标不包括 2024 年 8 月以后及未来三年新并入公司数据； 

③ 上述业绩考核目标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业绩预测和实质承诺。 

3、消费品业务板块业绩考核目标 



消费品业务板块业绩考核目标适用的激励对象为：在消费品业务板块任职

的优秀管理人员和核心骨干，如下表所示： 

 归属期 触发值（Cm） 目标值（Cn） 

首次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及预留授

予的限制性股票

（若预留部分 

在 2024年授

予） 

第一个归

属期 

以 2024年业绩为基

数，2025年营业收入增

长率为 13% 

以 2024年业绩为基数，

2025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18% 

第二个归

属期 

以 2025年业绩为基

数，2026年营业收入增

长率为 13% 

以 2025年业绩为基数，

2026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18% 

第三个归

属期 

以 2026年业绩为基

数，2027年营业收入增

长率为 13% 

以 2026年业绩为基数，

2027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18% 

预留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若预留

部分在 2025年

授予） 

第一个归

属期 

以 2025年业绩为基

数，2026年营业收入增

长率为 13% 

以 2025年业绩为基数，

2026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18% 

第二个归

属期 

以 2026年业绩为基

数，2027年营业收入增

长率为 13% 

以 2026年业绩为基数，

2027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18% 

各归属期对应消费品板块可归属比例 X3 

C≥Cn X3=100% 

Cm≤C＜Cn X3=80% 

C＜Cm X3=0 

注：①上述“营业收入”以公司定期报告中披露的消费品板块营业收入数据为准； 

②上述“营业收入”及业绩目标不包括 2024 年 8 月以后及未来三年新并入公司数据； 

③上述业绩考核目标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业绩预测和实质承诺。 

各归属期内，激励对象根据其任职单位分别适用公司层面、医疗业务板

块、消费品业务板块的业绩考核目标，公司将按业绩达成情况分别确认相应的

归属比例，并为满足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归属事宜。考核当年归属条件未

成就时，相关权益不得递延至下期，将作废失效。 

（二）个人业绩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的个人绩效考核按照公司相关考核文件规定组织实施，按考核指

标进行考核与计算。年度绩效等级为 B 级及 B 级以上才符合本计划的归属条

件。 

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个人当年计划归属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公司层面/医疗板块/消费品板块可归属比例×个人归属比例。 



激励对象当期计划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因考核原因不能归属或不能完全归属

的，作废失效，不可递延至下一年度。本激励计划具体考核内容依据《公司考

核管理办法》执行。 

六、考核期间和次数 

（一）考核期间 

激励对象申请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前一会计年度。 

（二）考核次数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考核年度为2025-2027年三个会计年度，每年考核一次。 

七、考核程序 

（一）公司人力资源部在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指导下负责具体的考核

工作，保存考核结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绩效考核报告上交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 

（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考核报告确定激励对象的归属资格及数

量。 

八、考核结果管理 

（一）考核结果反馈与申诉 

1、被考核对象有权了解自己的考核结果，员工直接主管应在考核工作结束

后5个工作日内将考核结果通知被考核对象。 

2、如果被考核对象对自己的考核结果有异议，可与人力资源部沟通解决。

如无法沟通解决，被考核对象可向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申诉，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需

在10个工作日内进行复核并确定最终考核结果或等级。 

3、考核结果作为限制性股票归属的依据。 

（二）考核结果归档 

1、考核结束后，证券部须保留绩效考核所有考核记录。 

2、为保证绩效激励的有效性，绩效记录不允许涂改，若需重新修改或重新

记录，须考核记录员签字。 

3、绩效考核结果作为保密资料归档保存，保存期10年。对于超过保存期限

的文件与记录，由公司董事会提议，人力资源统一销毁。 

 



九、附则 

（一）本办法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拟定，董事会负责解释及修改。若

本办法与日后发布实施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存在冲突的，则以日后发布

实施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为准。 

（二）本办法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自股权激励计划生效后实施。 

 

 

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